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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目的 

为了确定本公司潜在的环境和安全事故或紧急情况，做出应急准备和响应，并预防或减少可能伴随产生的环境影响和

工伤事故。 

2.0适应范围 

适用于公司活动、产品或服务中，可能发生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事故或紧急情况。 

3.0术语和定义 无 

4.0 职责 

4.1 管理者代表负责宏观调控潜在事故或紧急事件之职责。 

4.2 人力资源部负责协调处理潜在事故或紧急事件发生时的组织工作。 

4.3 各部门及车间负责预防潜在事故或紧急事件之职责，负有对意外紧急事件发生时立即通报及采取临时处理措施之

职责。 

4.4 保安人员负有对潜在事故或紧急事件发生时立即通报及采取临时处理措施之职责。 

4.5 一体化小组负责在对紧急情况发生后所采取的纠正措施进行验证，不断完善本程序。 

5.0 工作程序  

5.1  组织  

5.1.1 公司紧急事件反应组织由人力资源部为主，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成员组成。  

5.1.2 潜在事故或紧急事件发生的部门，部门领导人为既定的应急组织成员。 

5.1.3 应急组织其它人员见附件：《安全文明管理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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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非工作时间发生的意外紧急事故，当值的人员为应急组织的既定成员。 

5.2  紧急事件的预防和控制 

5.2.1 公司重要环境因素的岗位或地域是潜在紧急事件预防的重点。 

5.2.2 一体化小组确定重要环境因素岗位和健康安全风险岗位，明确控制要求。 

5.2.3 可能发生潜在事故和紧急事件的岗位人员必须进行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5.2.4 明确可能发生潜在事故和紧急事件的岗位、设备操作规程及工艺操作规程，可以制成看板定置于明显地点，按规

定进行记录。 

5.2.5 针对可能发生的潜在事故或紧急事件，由一体化小组制定相应应急响应方案： 

5.2.5.1 确定所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 

5.2.5.2 必要时，寻求第三方援助的通讯方法。 

5.2.5.3《潜在事故和紧急事件及应急方案》（见表 1）应发放到所有部门，各部门组织员工进行学习。 

5.2.6 出现异常时，应及时报告有关人员进行处理。 

5.2.7 可能发生潜在事故和紧急事件的岗位，要根据各因素特点配备必要的预防设备及设施，必要时参照防火、防爆及

危险品管理、使用等具体规定。 

5.2.8 对可能发生潜在事故和紧急事件的岗位及地点，安全文明生产领导小组每月检查一次。 

5.3 紧急事件反应 

5.3.1 紧急事件发生时，事件发生的部门应立即报告给公司安全文明生产领导小组组长，由组长召集其它组员赶超事故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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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紧急事件发生的部门在发生紧急事件时，应马上投入紧急事件的处理，如暂停继续生产、暂时关闭设备等，防止

事件进一步扩大。 

5.3.3 人力资源部要确定事件发生紧急事件发生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和事故后果，决定处理的方法。 

5.3.4 处理方法确定后要组织人员（必要时可申请第三方援助）进行扑救、清理、清洗或其它处理方法，尽量减轻对环

境的影响。 

5.3.5 非工作时间发生意外紧急事故，发现者除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外，应立即通知值夜班人员。如火灾、爆炸事件发生，

单位可以要求第三方援助按《公司火灾扑救、疏散处理方案》进行。 

5.3.6 事故发生部门在事故发生一周内，配合人力资源部调查事件原因，写出事故报告和预防控制的改进意见，并确保

其执行《不符合、纠正/预防措施控制程序》进行。 

5.3.7 一体化小组在紧急反应行为后，对紧急反应程序进行评审、修改、以便其更加完善，按《文件控制程序》进行。 

5.3.8 人力资源部负责收集、整理与区消防队、医院、环保等单位的联系方式。 

5.3.9 有条件时，紧急事件反应活动进行适当的有效性试验（如消防演习）。 

6.0 相关文件 

7.0 记录 

    无。 

 

 


